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 
 
 

(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/customs/302249/zfxxgk/zfxxgkml34/4471519/index.html)

附錄

海关总署关于增加高级认证企业便利措施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的通知

署企发〔 2022〕 73 号

广东分署，天津、上海特派办，各直属海关：

为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推动外贸保稳提质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发挥海关信用管理职能作用，

支持企业纾困解难，总署决定在原有管理措施基础上，向高级认证企业实施以下便利措施：

一、 优先实验室检测。对高级认证企业的进出口货物样品需送实验室检测情形，在实

验室管理系统报验界面勾选“加急”选项，检测结束后第一时间出具检测报告。

二、 优化风险管理措施。进一步优化高级认证企业中低风险事项的风险管理措施。

三、 优化加工贸易监管。对适用加工贸易账册管理的高级认证企业，海关可结合实际

确定是否开展盘库核查及核查时海关抽盘商品价值比例。

四、 优化核查作业。对同一家高级认证企业，实施管理类核查作业叠加。

五、 优先安排口岸检查。对高级认证企业的进出口货物优先安排口岸检查作业。

六、 优先开展属地查检。对高级认证企业的进出口货物优先开展属地查检作业。

特此通知。

海关总署 

2022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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